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校長獎暨優秀學生遴選實施要點」 

                                                                                             101年 11月 26日系務會議通過 

106年 9月 20日第 237次系務會議修訂 

112年 2月 24日 111學年度第 3次學生事務委員會修訂 

112年 4月 12日第 277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目的：依據國立中正大學「校長獎暨優秀學生培育實施要點」設置之校長獎，為獎勵

及培育本系德、智、體、群兼優之學生，特訂定本要點。 

二、校長獎獎助種類：(一)新生獎學金、(二)優秀學生獎學金。 

三、獎助對象：本系學士班及碩士班之在學學生（不含以本系為輔系、雙學位者）。 

四、新生獎及優秀學生獎推薦條件如下： 

（一）學士班： 

1.新生獎學金：  

（1）考試分發以本系為前三志願且成績名列全班前三名者。 

（2）繁星推薦、個人申請或其他入學管道者，經學系招生委員會擇優推薦，推薦

原則以排名第一名為原則，如未就讀依序遞補。推薦人數以不超過新生班級

數為原則。 

（3）一年級第一學期入學時得免繳全額學雜費並頒發獎狀乙幀；如第一學期之學

業成績達該班前百分之二十者，一年級第二學期得免繳全額學雜費，但不得

請領優秀學生獎學金。 

2.優秀學生獎學金：每班二名，由本系「學生事務委員會」審查評定(詳附件一)獲獎

名單，得獎人可獲得獎學金二萬元及獎狀乙幀。 

申請條件：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實得學分數符合最低修業規定（若學生申請「更改

不列入畢業學分」，在扣除學分後仍須符合校方最低修業規定學分），

且無不及格、棄選科目，而且在班上之排名為前二十名者。轉入本系

者，需在本系修業一學期後再申請，轉出本系者不得申請本獎學金。  

申請期間：學士班在校生符合申請條件者，第一學期為每年 9月 1日至上課開始

日、第二學期為每年 2月 1日至上課開始日，檢具申請文件，向系辦

申請，逾期視同放棄。 

申請文件：（1）申請表，申請表之格式請參照附表二。 

（2）前一學期學業成績證明（含排名及操行成績）。 

（3）前一學期或最近半年之服務、學生會、社團、競賽、個人經驗成

就等相關證明及其它有利之陳述與說明。 

其他：若當學期申請人數不足校方規定名額，則自該班符合申請條件之學生名單

中擇優推薦。 

（二）碩士班-新生獎學金： 

本系碩士班甄試及碩士班入學考試錄取生中(含提早入學學生)，若為本校學士班

畢業學生且其畢業成績為全班成績排名第一名至第五名者，免收學雜費及學分費

兩年；若為本校學士班畢業學生且其畢業成績為全班成績排名第六名至第十名者，



第一年免收學雜費及學分費；若其碩士班第一年成績達全班前百分之二十者，第

二年亦免收學雜費及學分費。 

（三）碩士班一年級結束後直升博士班者，亦適用前條款。 

（四）具有校長獎推薦資格或已獲獎之學生，無論於就讀前或就讀中休學，一經休學日

生效起，取消校長獎補助資格。但因畢業學分所需之實習、兵役、分娩及重大傷

病等因素，得檢具證明文件，或區域醫院以上之醫療機構開立之證明，辦理保留

資格一年。 

五、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大學有關規定辦理。 

六、本要點經學生事務委員會暨系務會議通過，陳報本校生活事務組備查，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優秀學生獎學金遴選評量表 

 

 

A：學期學業成績 50% 
B：校內外團體及個人經

驗成果 50% 

A+B 

實得總分 

學生甲    

學生乙    

    

優秀學生獎學金遴選評量表之說明： 
一、 依據每班學生申請優秀學生獎學金之實得總分最高分前貳名獲得優秀學生獎學金。 

二、  若實得總分同分時，其參酌之順序：（一）、學期學業成績，（二）、校內外團體經驗

成果，（三）、個人經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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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件截止日次日

開始初審資料。 

2彙整每班申請者

之資料並製作文

件提供給各年級

「優秀學生獎學

金遴選委員會」

開會用。 

3以上事項四個工

作天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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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委員將獲獎名單

之簽名紀錄交給

系辦。 

3以上事項四個工

作天內完成。 

 

1系辦製作得獎學生 

推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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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確認個人資料 

並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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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後送給生活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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